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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央国家机关 2018 年 

网上商城定点采购有关事宜的通知 

 

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、各单位办公厅（室）： 

根据《中央预算单位 2017-2018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

标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96 号），中央国家机关政府

采购中心（以下简称国采中心）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了

2018 年网上商城定点供应商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适用范围 

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及其各级行政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

各单位）采购服务器、视频会议系统及会议室音频系统、多

功能一体机、传真机、打印设备（针式打印机、条码打印机、

标签打印机、支票打印机）、扫描设备、投影仪及器材、电

视机、硬盘保护卡、照相机及器材、电子白板、触控一体机、

国机采〔2018〕6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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碎纸机、不间断电源、摄像机、复印纸（京外单位）、通用

耗材、办公用品等 18 类产品（以下简称 18 类产品）,可按

本通知规定执行。其中，采购协议供货、网上竞价、定点采

购范围内产品的，可在协议供货、网上竞价、定点采购和网

上商城中择优选择。 

二、定点内容 

（一）定点有效期 

本次招标确定的定点供应商，其资格有效期至 2019 年 7

月 31 日，若到期之日下一期中央国家机关网上商城定点尚

未生效，则有效期自动顺延至下一期定点生效之日止。 

（二）定点供应商 

本次网上商城定点供应商分四包：第一包 12 家网上商

城供应商可承担全国范围的 18 类产品的供货和售后服务；

第二包 96 家网上商城供应商可承担北京地区 18 类产品的供

货和售后服务；第三包 4 家物流配送服务供应商可为有需要

的网上商城采购人及供应商提供专业的物流配送服务；第四

包 67 家运维维修服务供应商可为有需要的网上商城采购人

提供专业的运维维修服务。 

定点供应商将按照《中央国家机关网上商城定点采购项

目合同》的规定履约。定点供应商信息可在中央政府采购网

查询，如定点供应商有关情况发生变化，也将通过此网公告，

不再另行发文通知。 

三、采购程序 

（一）确定采购需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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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在采购前，应明确采购需求，所选产品范围限于

各网上商城官网 18 类产品的全线自营产品，不包含通过网

上商城平台销售的第三方产品。列入节能清单强制采购范围

的品目，应在最新一期节能清单包含的品牌和型号中选择。 

（二）下单 

各单位确定采购需求后使用账号登陆中央政府采购网，

然后点击定点供应商图标进入该供应商官网进行下单。网上

商城即时生成订单及电子验收单，并按照各单位要求的时间

和地点进行供货、安装。各单位按照采购金额享受不同优惠

率折扣（详细操作流程及各定点供应商优惠率见中央政府采

购网网上商城专栏相关文件）。 

（三）配送、验收和结算 

网上商城按照下单信息在用户订货后 2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备货、配送、安装、验收等流程，各单位按有关规定做好验

收工作。网上商城支持货到付款和延期付款，延期付款指各

单位经验收并完成财务审批环节后 15 天内付款，如有特殊

情况，采购人需增加付款延期时间的，须与网上商城提前沟

通并达成一致。 

（四）限额标准 

定点采购金额上限为 100 万，预算在 100（含）-200 万

（不含）之间的采购项目，按照政府采购非招标方式管理办

法单独组织，预算超过 200 万（含）的采购项目，按照公开

招标方式单独组织。 

（五）电子验收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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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集中采购电子验收单是实施政府集

中采购的凭证，是财务付款（包括财政直接支付和授权支

付）、国有资产登记入帐的凭证和审计检查的依据。电子验

收单的编号在系统中是唯一且相互对应的，可登录中央政府

采购网首页“核对验收单”模块录入相关信息核查真伪。 

四、监督检查 

各采购单位可根据《合同》确定的服务条款，监督定点

供应商履行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。若定点供应商发生违约行

为，各单位可向国采中心提交书面投诉。一经查实，国采中

心将按照《合同》有关规定追究其违约责任。  

同时，各单位要自觉维护定点供应商的合法权益，不得

假借政府采购之名为其他单位或个人采购，不得无故拖欠货

款，不得向定点供应商提出超出协议合同范围的其他要求，

否则由此引起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由各单位自负。 

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做好 18 类产品的集中

采购工作，及时将本通知转发到所属各级单位，并对所属单位

的集中采购工作进行监督。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工作

建议，可向国采中心反映。联系电话：010-83087090/83086361。 

 

 

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     

2018 年 6 月 21 日        

 

 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2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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